1.绩效管理评价工作开展情况。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部门组织对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全面开展绩效自评，涉及金额335.0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12.58万元，项目支出22.46万元。
2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完成情况。
2022度本单位的整体绩效目标为：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、道德教育；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，宣传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；普及科学、技术和文化知识；组织、辅导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和业余文化艺术、娱乐活动；辅导乡（镇）、街道文化站和各种基层业余文化组织，培训文化站干部和业余文艺骨干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搜集、整理、研究当地民族、民间的文学与艺术遗产。产出指标：重点工作任务完成100%，履职目标实现100%；效益指标：履职效益完成335.03万元，满意度100%。
基本支出。系保障我单位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职工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2022年度本单位在职人员14人，其中, 借调出去7人.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172.04元,占基本支出的55.04%，较上年增加 31.01万元，上升21.99%,主要原因是：财政补付2021年单位绩效考核奖、2022年绩效奖励预发资金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调增。日常公用经费140.54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44.96%，较上年增加127.24万元，上升956.79%，主要原因是：上年度公用经费跨年度支付，因此本年度公经用经费增加。
项目支出。2022年项目支出决算数为22.46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业务工作经费和运行维护经费。主要文化馆专项业务经费22.46万元 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部门在2022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 1.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；2.“县派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经费；3.文化馆（站）免费开放专项资金；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；4.“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；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绩效奖励补助资金；5.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（农村文化建设）省级补助资金；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（一般项目）补助资金”等几个大类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，均完成预算的100%。通过项目实施，持续推进文化惠民，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，有力推动和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项目。


